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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在河北一卡通公司官网上看

到6月1日发布的声明，声明中称，自今年2

月23日系统升级以来，高速ETC卡暂停使

用。目前，“经过3个月的努力，完成了系统

的升级改造。”

因为无法与河北一卡通公司取得联系，

记者只得致电河北高速公路管理局了解情

况。该局指挥调度中心ETC管理科的吴姓

工作人员解释称，6月1日晚，高速公路管理

局在接到河北一卡通公司发函后，已经恢复

了其高速ETC服务。

“河北高速公路管理局是该公司的合作

方之一，之间仅ETC一项有合作关系。”据

该吴姓工作人员介绍，用户不论是储值还是

退费都只能找河北一卡通公司。“近期，我们

也接到了很多用户的咨询电话，几乎都是退

费的内容。他们都是因为联系不到一卡通

公司，就辗转到高速公路管理局询问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高速公路管理局也未能

掌握更多的信息，但他们会积极与河北一卡

通公司联络，督促他们尽快退费。

高速ETC卡已销户
卡内余额迟迟未退还
发卡方为河北一卡通公司，用户始终无法与该公司取得联系

4月25日，保

定一居民向本报

反映，他在河北一

卡通公司办理的

高速 ETC 卡，因

系统升级无法正

常使用，退卡销户

也极其不方便（本

报 4 月 26 日曾报

道）。无独有偶，6

月6日，张家口的

张先生也向记者

反映，他同样在河

北一卡通公司办

理 了 高 速 ETC

卡，因系统升级长

时间无法使用，办

理了销户业务，但

卡里的钱却迟迟

退不回来。

本报记者 李珂

张先生告诉记者，因为在河北

一卡通公司办理的高速ETC卡长时

间无法使用，4 月 8 日，他来到张家

口当地的河北一卡通分公司办理销

户业务，并留了自己的银行卡号。

该公司工作人员称，ETC卡内的余

额将在30日内退还到张先生留存的

银行卡中。然而，一个月过去了，张

先生发现钱迟迟没有到账，便想打

电话咨询一下。但是，张家口分公

司的电话却再也无人接听。“因为电

话无法打通，5月底我到公司去找他

们，谁知敲了半天门，根本没人在。”

张先生说，他的卡里还有1261元，不

知道何时才能退回来。

因为联系不上张家口分公司，

张先生又多次致电河北一卡通公司

位于石家庄的总公司以及河北一卡

通客服热线，但无一能接通。“我现

在完全搞不清楚什么状况，系统升

级没完没了，一个准信儿也没有。

销户了，余额又退不回来，而且现在

整个公司处于‘失联’状态，电话没

一个能接通的！”张先生极为困惑。

张先生表示，据他了解，和他

有着同样遭遇的一卡通用户并非

少数，卡内余额有三五千元的大有

人在。

就张先生的遭遇，记者又一次

尝试联系河北一卡通公司。情况与

上次如出一辙，河北一卡通客服电

话“0311-966009”无人接听。通过

查询河北一卡通公司官方网站各地

分公司电话，记者又致电张家口分

公司，也无人接听；致电石家庄的总

公司，依然无法接通。

员工受公司外派培训拿到证书，离职时却犯了难——

公司为何扣留我的培训证？
事发保定一公司，记者采访后，公司已发还证书

河北一卡通ETC卡销户迟迟不退款

公司多个电话无法接通

ETC已恢复，将督促尽快退费

反映 说法

调查

6月5日，卢先生告诉记者，在记者陪同他到保定市人社局采访咨询后，公司为他办理了

离职手续，并将证书还给了他。

最新消息

近日，保定市民卢先生向本报反映称，他经保定茂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百货分公司（以下简称保定茂业百货）外派培训，

取得建（构）筑物消防员培训证并就职于该公司。近期，他在办理离职手续过程中得知，他取得的证书将被公司扣留，无奈之下

只好向本报求助。记者采访后，6月5日，卢先生告诉记者，公司已将证书还给了他。

近日，保定市民卢先生向本报反映称，2017年12月

份，他经保定茂业百货外派培训，参加了消防国家鉴定

理论考试培训，并取得了建（构）筑物消防员培训证。

他告诉记者，他原本在保定茂业百货任消防安

全员一职，由于身体受伤和工作内容调整，他于今

年 4 月 26 日手写了辞职申请并进行了提交，但被公

司人力资源部门相关负责人告知，经公司培训取得

的建（构）筑物消防员培训证不能带走。

卢先生称，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员告诉他，如果

要带走该培训证，要在证书上盖“此证已作废”的章。至

于原因，人力资源部门相关负责人也说不明白。这件事

涉及以后再就业，有这个证书他才能继续在这个行业工

作。“确实让人闹心。”卢先生说。

记者来到保定茂业百货人力资源部门

采访核实此事，该部门相关负责人称，对媒

体的正式回复必须经过公司批准，得到批准

后会与记者联系。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但

截至发稿并未收到任何回复。

5月底，记者陪同卢先生拿着外派培训

协议来到保定市人社局，该局政策法规处相

关负责人了解情况后称，双方应该按照培训

协议办理，如果公司不给相关证书，当事人

可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并建议卢先生继续

办理离职手续。

卢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外派培训协议，其中甲方

为保定茂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百货分公司，乙方为卢

先生。培训内容为消防国家鉴定理论考试培训，培训日

期为2017年12月17日。

外派培训中约定，甲方承担培训费用的，乙方须严格

遵守以下约定，其中一条约定为培训费用在人民币1000

元以上，5000元以内（含人民币1000元）的，必须在培训

结束后连续在甲方服务满二年。此外，培训协议约定如

果乙方在上述约定的服务期限内离职、被甲方辞退，或无

论其他任何原因导致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视为违

约，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卢先生称，公司为他承担了3000多元的培训费用，

自己现在离职属于违约，违约金他会足额付给公司。“但

培训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如果未服务满期限就扣留证

书。现在的状况是，我同意给违约金，但公司不给我证

书，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卢先生说。

本报驻保定记者 李连成

部门：
应按照协议办理，公司不给证书可投诉

涉事公司归还证书

员工：
公司扣着证书不给，让人闹心

调查：
外派培训协议中没有扣留证书的约定

帮 问


